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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 2025年 3月 19 日召开的天地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4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138,588,892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3.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311,932,678.76 元（含税），占 202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04%。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2024年度公司拟不向股东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地科技 60058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建 高翔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青年沟东路5

号煤炭大厦14层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青年沟东路5

号煤炭大厦14层 

电话 010-87986372 010-87986209 

传真 010-87986231 010-87986231 

电子信箱 fanjian@tdtec.com gaoxiang@td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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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按照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24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

现有的产业板块基本覆盖了煤炭行业全产业链，主要产品包括成套智能化煤机装备、安全装备、

洗选装备、高效节能环保装备、监测监控系统等，致力于为行业进步发展提供技术和服务，为煤

炭行业客户解决安全绿色智能开发与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技术问题，公司业务的发展与煤炭行业发

展息息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强

调必须以保障供应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确保能源资源安全。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

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煤炭在保障能源安全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较长一段时期内煤炭生产和消费

仍将保持在高位。2024年，煤炭先进产能平稳有序释放，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充分发挥。 

2024 年，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围绕构建适应行业发展趋势、

满足技术迭代要求、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全面提升智能化煤矿建设水平。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促进煤炭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大型煤矿要

加快智能化改造，到 2025年底前建成单个或多个系统智能化，具备条件的要实现采掘系统智能化；

鼓励 300万吨/年以上的生产煤矿全面推进主要生产环节智能化改造，力争率先建成全系统智能化

煤矿。国家矿山安监局、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

建设促进矿山安全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6 年，建立完整的矿山智能化标准体系，全国煤

矿智能化产能占比不低于 60%，智能化工作面数量占比不低于 30%，智能化工作面常态化运行率不

低于 80%，煤矿、非煤矿山危险繁重岗位作业智能装备或机器人替代率分别不低于 30%、20%。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矿山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规划了矿山

安全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框架体系，涵盖了矿山安全基础通用、地质勘探、矿山建设、通

风与粉尘热害防治、瓦斯防治、火灾防治、水害防治、地压灾害防治、地下开采、露天开采、尾

矿库与选矿、防爆与设备设施、信息与智能化、矿山救援、安全管理等业务领域。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提出到 2028 年底，

持证在产的 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2025年，我国将有序核准建设

一批智能化水平高、安全有保障的大型现代化煤矿，继续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全年

煤炭产量力争达到 48 亿吨左右，大型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煤矿智能化建设持续推进,政策发力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公司主要业务活动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装备研制、工程示范、检测检验、战略智库为一

体，是世界范围内煤炭行业产业链布局最为完整的企业之一，部分产品（服务）达到了国内外一

流水平。公司不断强化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以高质量的科技、高质量的产品推动行业

转型升级，为行业和客户创造价值。2024年，公司扎实推进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先进

技术为支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新质生产力建设布局，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 

本公司下属单位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陕西、江苏、山西、河北、宁夏、新疆、

内蒙古等地区，区域优势明显，各单位均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和生产经营活动，相关产品及服务

互融互补，协调发展，覆盖全产业链。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煤炭工业相关的设备、技术研

发，积极推动了我国采煤工艺的历次重大变革，攻克了一系列行业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难题。随着

煤矿智能化建设进程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煤炭工业产业深度融合，公司已成为集智能开采、

智能掘进、智能运输等煤矿全系统智能化核心技术和装备的供应商，引领了煤矿智能化建设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业务涵盖智能装备、矿山安全、清洁低碳、设计建设、绿色开发、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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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等六大高新技术板块。 

智能装备板块，主要依托科技创新和智能制造，开展智能矿山、开采装备和洗选装备业务。

板块具有发展智能矿山的强大技术、人才、装备和平台能力支撑，主导或参与全国 60%以上智能

化工作面建设，是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实践者和引领者，在掘进机、超大功率大采高采煤机、特殊

煤层采煤机、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智能集成供液系统、综采工作面自动化控制系统等方面已

经形成了核心技术，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板块发挥煤炭开采全产业链优势，提供开采、洗选

高精装备和智能矿山一体化解决方案；积极向非煤矿山装备、工程装备等非煤领域延伸。 

矿山安全板块，主要是为保障煤矿及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提供安全产品、技术服务和灾害治

理等业务集合。板块涵盖了煤矿安全科技全部专业领域，构建了完善的煤矿安全科技研发体系和

产业基地，拥有各类国内技术领先的实验装备和平台。板块强化安全技术领先优势，研制高可靠

性智能化安全产品，开展矿山灾害治理工程服务，打造“技术+产品+工程服务”综合解决方案；

提供矿山产品检测检验服务；向非煤矿山安全产品、城市公共应急救援等领域延伸拓展。 

清洁低碳板块，主要业务为清洁利用、低碳减碳和新能源。高效煤粉锅炉等分布式多元燃料

锅炉在核心设备燃烧器、供料器方面具有领先技术优势，形成了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和运营服务

一体化商业模式。水煤浆、矿井水处理、煤化工废水处理、煤层气利用等领域技术成熟，竞争优

势明显。煤油共炼催化剂技术、煤焦油加氢技术等现代煤化工催化剂领域形成扎实的研究基础。

新能源方面，开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电力勘察设计咨询业务，在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领域取

得了技术突破和成功示范。板块加快发展分布式多元燃料锅炉、水煤浆提浓、矿井水处理、煤化

工废水处理、煤层气利用等清洁利用技术、产品和装备，开展项目总包及运营；加快推动现代煤

化工催化剂、CCUS等低碳减碳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开展光伏、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业务，

介入煤制氢、储能等领域；打造国内一流的分布式燃烧科技型企业和若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

冠军企业。 

设计建设板块，主要业务为勘察设计、工程总包和监理咨询。板块拥有煤矿建设领域全专业、

高等级资质，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工程项目经验，技术水平居于行业前列，品牌优势明显。板

块提供井工矿、露天矿、选煤厂智能化设计、总承包、施工、监理及运营等全过程服务，开展高

端智库咨询，同时加快向市政、建筑、交通等非煤领域延伸。 

绿色开发板块，主要业务为示范矿山、专业运营和生态治理。板块已将天地王坡建成“安全、

清洁、高效”的现代化大型煤矿的典型示范，在先进采掘、安全等技术和装备的应用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拥有较强的煤矿生产专业化运营能力，托管运营煤矿处于领军地位，具有较高知名度

和美誉度。具有我国最完整的煤炭矿区地质环境、开采设计数据及专业资料，拥有采煤沉陷区复

垦与地质环境治理专业团队，矿区生态治理技术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煤矿开采与支护技术、绿色

矿山技术领域拥有井下控水防水技术及综合减沉技术等较强优势的主导专业及品牌。板块推动新

理念、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在示范基地的集成应用，打造行业标杆，发挥示范作用，建设智

能化无人开采示范矿井，稳步发展专业化煤矿整体运营，开展矿区生态治理和绿色开采。 

新兴多元板块，主要业务为城市建设、新材料和跨界延伸。板块以建筑、市政、工业及环保

为主导。依托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术优势，拓展智慧城管、智慧管廊、智慧园区等市场，形成良

好示范。在高性能改性塑料、无卤阻燃材料、矿用塑料制品、矿山灾害治理环保材料、封闭加固

喷涂材料等新材料领域独树一帜。板块推动非煤领域勘察设计、建设施工等城市建设（含智慧城

市）业务快速发展，推动新材料形成规模化发展，立足现有产业基础，积极推动煤炭科技向非煤

领域延伸，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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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7,262,202,744.92 53,232,495,100.85 7.57 43,443,028,580.56 43,420,051,44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28,261,613.22 22,941,446,462.92 6.48 20,372,416,151.46 20,372,237,904.85 

营业收入 30,526,660,422.70 29,927,645,881.14 2.00 27,416,155,380.39 27,416,155,38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1,695,569.39 2,358,363,740.66 11.17 1,952,090,585.44 1,952,297,69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6,815,785.19 2,182,935,135.20 12.09 1,789,363,700.00 1,789,570,81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6,002,372.17 5,769,568,209.60 -11.50 4,665,309,699.21 4,665,309,69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2 10.92 增加0.20个百分点 9.91 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3 0.570 11.05 0.472 0.4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3 0.570 11.05 0.472 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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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7,364,870,102.76 7,524,621,787.58 7,097,776,235.50 8,539,392,29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92,191,072.20 840,119,337.81 643,309,406.33 446,075,75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66,005,246.05 808,365,694.40 615,324,960.77 357,119,88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77,520,019.02 263,343,855.36 390,318,286.24 6,729,860,249.5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3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85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 
0 2,298,757,109 55.54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

限公司 
2,672,300 206,929,469 5.00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6,840,981 136,550,585 3.30 0 无 0 其他 

张素芬 13,700,000 29,900,000 0.7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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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3,817,805 23,152,502 0.56 0 无 0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太阳高毅国鹭 1

号崇远基金 

-5,531,199 16,773,000 0.41 0 无 0 其他 

陈海华 15,388,800 15,388,800 0.3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匠心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691,500 14,056,259 0.34 0 无 0 其他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

有资金 
13,559,600 13,559,600 0.33 0 无 0 其他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12,717,408 0.3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5.5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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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92.21%

100% 100%

55.54%

5.00% 0.3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5.27 亿元，同比增长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2

亿元，同比增长 11.17%；总资产 572.62 亿元，同比增长 7.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28亿元，同比增长 6.48%。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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